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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组织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
民政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印
发《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推进行动的通知》，于9月15日
至 12 月 31 日，对 2020 届和往届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服
务，普遍落实实名帮扶举措，使
有就业创业需求的毕业生都能
得到相应服务支持，着力提升就
业能力，充分激发创业活力，进
一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促
进毕业生尽早就业。

通知提出七项措施：
一是开展专项摸排，建立未

就业毕业生实名清单，放开线上
线下各类登记服务渠道，对登记
毕业生逐一联系，摸清就业需求。

二是加快岗位落实，加快实
施企业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加快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基层
服务项目和科研助理岗位招录
（聘）进度，挖掘平台经济、数字
经济从业机会，围绕基层治理、
教育医疗、农业技术等人才紧缺
领域增设岗位。

三是扶持创业创新，对创业
毕业生普遍提供针对性创业培
训，推荐适合发挥毕业生专长的
创业项目，优先安排经营场所，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
政策。

四是提供不断线服务，对未
就业毕业生发放政策服务清单，
推送针对性岗位信息，常态化开
展专项招聘，加密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推进档案转递、组织关系
转接、落户等“一站式”办理。

五是提升就业能力，开展职
业规划、职业体验、求职技巧等
针对性职业指导，扩大就业见
习规模，开展大规模、高质量职
业培训，对有培训意愿的毕业
生应培尽培，按规定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

六是加大困难帮扶，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零就业家庭、
残 疾 和 就 业 困 难 的 少 数 民 族
毕业生、湖北籍毕业生开展专
项帮扶。

七是保护就业权益，规范就
业协议签订，规范招聘市场秩
序，加大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
检查，及时受理投诉举报。

加 强 智 库 建 设 提 升 决 策 能 力
—— 市 人 社 局 举 行 决 策 咨 询 专 家 聘 任 仪 式 暨 座 谈 会

9月9日下午，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局决策咨
询专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市人
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永峰为决
策咨询专家颁发聘书，并和与会
专家进行了广泛热烈的座谈交
流。副局长费予清主持聘任仪式
和座谈会。

座谈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法
学院教授王全兴、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钟仁耀、万宝盛华集团大中华区

副总裁张锦荣、中智上海经济技
术合作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主任
陈珉、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
实验室主任郑磊、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刘社建等专家学者围绕新冠
肺炎疫情对上海人社领域工作的
影响及应对措施、上海市就业和
社会保障“十四五”规划编制等议

题，提出了很多前瞻性、创新性的
意见和建议。

赵永峰局长指出，开展重大
决策专家咨询是规范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专
业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也是进
一步提升我市人社决策能力，推
动人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迫切需要。
希望各位决策咨询专家树

立前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发
挥各自专业优势，多建睿智之
言，多献务实之策，同时希望各
位专家学者能以独立的第三方
身份，在人社部门和政策受众之
间搭建起桥梁纽带，收集反馈民

众对人社工作的各种诉求和意
见建议，帮助市人社局更好地改
进工作和服务。

本市进一步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
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137
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近
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
本市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进一步支持和鼓励高
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聘用在
专业技术岗位上的科研人员创
新创业。

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5年本市

率先出台了《关于完善本市科研
人员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沪
人社专发〔2015〕40 号），鼓励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支持
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和企业人员
双向兼职、鼓励事业单位设置流
动岗位。《实施意见》在保留上述
三种“双创”类型的基础上，新增
了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
员在职创业、事业单位选派科研
人员到企业工作或参与项目合
作、事业单位设置创新岗位等三
种“双创”类型，进一步优化拓展
了科研人员开展“双创”活动的
内容和形式。

《实施意见》注重管理环节

全覆盖，从协议签订、期限、聘用
合同管理、工资福利待遇、社保
缴费与待遇享受、职称评审、岗
位设置和聘用、考核、奖励、培训
等各环节对不同类型的“双创”
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双创”
活动管理、科研人员的权益保护
提供了全方位依据。

《实 施 意 见》按 照 简 政 放
权、人尽其才的思路，赋予了用
人单位在科研项目方面更大的
用人自主权，消除了科研人员
身份、职业资格、薪酬待遇、社
会保险等方面的顾虑，破除了
阻碍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措施激发用

人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实施意见》作为《上海市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的配
套文件，立足战略导向、融合导
向和提升导向，贯彻国家要求，
体现本市特色，打通了产学研选
人用人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了
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活动中科
研人才开放共享，为本市打造宽
容、便利的创新创业生态，加快
释放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创业
带动就业的能力，抢占创新驱动
发展的最前沿和制高点提供了
助力。

自9月15日起，各用人单位通过本市“一网通办”系统办理
国内人才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申办常住户口、解决夫妻两地分居
困难调沪等事项，经审核通过后（需公示的事项在公示结束后），
可登录“一网通办”经办系统自主打印批复。本市各经办机构不
再打印、寄送纸质批复。

同时，引进人才持有效身份证明至公安户政部门办理户口
迁移手续时，不再需要提供纸质批复。

为拓宽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求职登记渠
道，提供不断线就业
服务，9月1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开通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
登记小程序，搭建方便
快捷的就业服务对接
平台。求职登记小程序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平台、中国公共招聘
网、中国国家人才网、
就业在线、电子社保卡
设有登记入口，同时
支持通过微信、支付
宝等APP扫描二维码
（附后）进行登记。

2020届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往届未就
业毕业生可通过上述
渠道，在线登记个人
情况、求职意向和就
业服务需求。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将与
登记毕业生进行联
系，根据需求提供有
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便民服务】

本市部分人才业务的批复可自行打印

【请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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